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复学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年级
	

	培养层次
	
	系（院）
	
	学科
	

	联合培养项目
	
	联系方式
	

	保留学籍/休学/出境交流开始时间
	
	申请复学时间
	

	申请原因
	本人依据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科大〔2022〕90号）第十九条之规定，并商请家长同意，申请复学。





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导师意见
	□同意；□不同意


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系（院）意见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同意（注：复学审批通过后，请院系通知研究生来校注册，并将注册结果以邮件形式报备研究生院。未注册将影响奖助学金发放）；
□不同意


主管培养工作负责人签名：    （公章）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意见
	同意；□不同意


主管思政工作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研究生院审批
	学费已缴清。
同意复学。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（公章）     日期：


1、本申请表正本一份，交研究生院留存，院系、研究生本人可留存复印件。
2、此表适用于因病、生育、创业、参军入伍、因公出国（境）学习或参加跨校联合培养而休学或保留学籍的研究生。
3、病愈复学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康复证明。
	附：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科大〔2022〕90号）第十九条
研究生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前应当提前两周提出复学申请，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同意后，报研究生院复查合格，方可复学。因病休学者应同时提交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康复诊断证明。
研究生休学、保留学籍期间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复学：
（一）违反宪法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、破坏安定团结、扰乱社会秩序的； 
（二）触犯国家法律，构成刑事犯罪的； 
（三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，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； 
（四）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、组织作弊、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、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，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； 
（五） 侵害其他个人、组织合法权益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 



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复学返校流程单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	院系（院系秘书核实缴费/注册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系办公室

	网络信息中心（校园卡解冻，如已解冻可忽略此步）：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行政楼一楼服务大厅

	宿舍管理（办理入住）：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办理地点：宿舍楼宿管值班室



返校审批单完成审核后，研究生交原件至学生事务中心研究生事务窗口备案。

